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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29329.htm （法（刑二）发（

一九八七）二十五号） 为了进一步做好刑事申诉工作，加强

审判监督，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

审判实践经验，对处理刑事申诉作以下暂行规定。第一条 刑

事申诉一般由原终审人民法院负责处理。对重大、复杂的刑

事案件的申诉，上级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可以审查、处理

；下级人民法院也可以请求移送一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

第二条 基层人民法院负责审查处理不服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的判决、裁定的刑事申诉。第三条 中级人民法院负责审查

处理下列刑事申诉。 一、不服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第一

审判决、裁定的； 二、不服本院第二审判决、裁定的； 三、

不服基层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申诉，经基

层人民法院审查处理后，申诉人仍不服，向上级人民法院提

出申诉的； 四、对于基层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提出申诉，本院认为需要直接处理的。第四条 高级人

民法院负责审查处理下列刑事申诉： 一、不服本院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的第一审判决、裁定的； 二、不服本院的第二审判

决、裁定的； 三、原经本院复核的； 四、不服中级人民法院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申诉，经中级人民法院审

查处理后，申诉人仍不服，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的； 五

、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提出申诉

，本院认为需要直接处理的。第五条 高级人民法院负责审查

处理下列刑事申诉： 一、不服本院判决、裁定的； 二、不服



最高人民法院原大区分院判决、裁定的； 三、原经硒院和本

院原大区分院稞的； 四、不服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的判决、裁定的申诉，经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后，申诉

人仍不服，向本院提出申诉的； 五、对不服下级人民法院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申诉，本院认为需要直接审

查处理的。第六条 人民法院收到申诉后，均应登记，认真审

阅。上级人民法院对属于下级人民法院处理的刑事申诉，应

及时转交给下级人民法院，并通知申诉人直接同该院联系。 

原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刑事申诉，均应立卷。立卷时可以

将申诉材料及处理情况并入原卷或者另立副卷；原审的上级

人民法院直接处理的刑事申诉和转交下级人民法院审查、处

理的重点刑事申诉，应立申诉卷。第七条 第一审人民法院对

不服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刑事申诉，一般

应调出原卷进行审查。认为原判正确的，则说服教育申诉人

，使其息诉；对其中坚持无理申诉的，可以用书面通知驳回

。通知书应当针对申诉理由，依法有理有据地批驳。如果发

现原判确有错误需要重新审判的，应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另行

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第八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本院改

判一审判决的刑事申诉，应调卷进行审查。认为原终审判决

正确的，要说服教育申诉人，使其息诉；对其中坚持无理申

诉的，可以用书面通知驳回。如果发现原判确有错误需要重

新审判的，应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本院维护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的刑事

申诉，可以交由第一审人民法院进行审查，第一审人民法院

审查后，应写出案情审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报第二审人

民法院审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维持原判的



，由本院或交第一审人民法院对申诉人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使其息诉；对其中坚持无理申诉的，可以书面通知驳回。如

果发现原判确有错误需要重新审判的，应按照审判监督程序

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第九条 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法院原大区分院或高级人民法院稞的案件，提出申诉的，

由原审人民法院负责审查。认为原判正确的，对申诉人进行

说服教育工作；对其中坚持无理申诉的，可以直接用书面通

知驳回；认为需要改判的，写出审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

连同原卷逐级上报审查，由核准的法院审定。 经最高人民法

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核准的死刑、死缓、类推案件提出申

诉的，可以由核准的人民法院直接处理，也可以交由原审人

民法院审查，写出案情报告，提出处理意见，层报核准的法

院审定。核准法院认为原判正确的，可以交第一审或第二审

人民法院对申诉人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对其中坚持无理申诉

的，核准的人民法院也可以用书面通知驳回；认为需要改判

的，由核准的人民法院直接改判，或者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

新审判。第十条 上级人民法院审查不服下级人民法院处理后

的刑事再申诉，可以调卷审查；可以派人下去，会同下级人

民法院调查核实；可以与下级人民法院共同研究。经审查，

认为应当维持原判的，可以由下级人民法院做好息诉工作；

也可以直接做好息诉工作；对其中坚持无理申诉的，可以用

书面通知驳回。认为原判有错误需要改判的，可以由下级人

民法院重新审理；可以指令再审；也可以提审改判。第十一

条 上级人民法院审阅不服下级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刑事申

诉后，认为原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可能有错误

，应提出问题，层转下级人民法院查处并报告处得结果。报



告的内容是：被告人（被害人）的自然情况、原判认定的犯

罪事实和处理情况、申诉的主要理由和要求、重新查处后认

定的事实和根据（包括针对申诉理由查证的情况）、处理结

果及其他认为需要说明的问题。 上级人民法院对多次提出的

刑事申诉，认为需要了解原判处理情况的，可以要下级人民

法院详报原判情况。第十二条 上级人民法院应当有重点地审

查不服下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的刑事申诉，还应当会同

下级人民法院查处一些重大、复杂的刑事申诉案件，以加强

对刑事申诉工作的监督、指导。第十三条 对再审改判无罪或

免予刑事处分的当事人的善后工作，原来有工作的，由原审

人民法院移交原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负责落实；原来没有

工作的，移交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落实；原来没有工

作的，移交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处理。第十四条 原审

人民法院对不服本院判决、裁定的申诉，要认真审查处理，

把问题解决在当地。并耐心地做好申诉人的思想工作，使其

在当地听候处理。第十五条 对无理取闹的申诉人，要严肃地

进行批评教育，有针对性地进行批驳，使其息诉。经多次处

理仍不听劝教，可以依法当地群众或所在单位进行批评教育

；对无理取闹屡都不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或者触犯刑

律，需要依法行政拘留、劳动教养或者逮捕判刑的，人民法

院应当提供必要的证据，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第十六条 

负责审查处理刑事申诉的审判人员，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精神，关心群众的疾苦，审查处理刑事申诉，要以事实

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

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要热情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和国

家政策，做好对申诉人的解释和教育工作；工作要尽职尽责



，不得推诿；要遵守法纪，秉公办事。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

０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